
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人民政府

关于2021年本级决算的报告
一、2024年全镇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2024年全镇一般财政公共总收入实现8879万元，其中：中央、市区级收入5226万元，乡镇本级财政收入3653万元。镇四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镇人民政府2024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003万元，财政局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3953万元，实际完成年初预算的92.41%。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1.67%，本级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8.91%。
2024年，我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5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162万元，其中：一般转移支付收入1297万元（含体制补助收入<基本财力保障>1009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57万元、其他各项结算补助收入-137万元、其他一般转移支付收入26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865万元（含村<社区>干部补贴补助278万元、服务群众工作经费80万元、解放以来离任村（社）干部生活补助9万元、党龄40年以上老党员生活补助13万元、村四职干部养老保险补助14万元、其他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71万元）；上年结转结余674万元；收入合计为6489万元。
2024年度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6489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438万元，增长47.7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91万元，增长8.33%；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6万元，增长21.77%；

——卫生健康支出167万元，增长23.7%；

——节能环保支出189万元，增长2.16%；

——城乡社区支出209万元，增长8.29%；

——农林水支出1162万元，增长6.22%；

——住房改革支出196万元，下降15.04%；

——资源勘探信息支出916万元，下降33.53%；

——公路养护30万元；
——专项上解180万元；

——结转下年5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4年我镇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5066万元，其中本级收入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3553万元，上年结余1513万元；

2024年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5066万元，其中本级支出2856万元，主要用于三峡后续项目及三峡库区基金项目建设；上解三峡后续和库区补助资金192万元；结转下年使用2018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年无国有资本经营情况。
二、重点报告事项

（一）转移支付情况

2024年上级共计下达我镇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2162万元（一般转移支付收入129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865万元）。共计下达我镇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资金3553万元，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转移性支出共计180万元，其中，上解2024年乡镇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救治经费35万元；上解准备期职业年金记实资金94万元；上解事业单位2022年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基数调整补缴资金42万元，上解2024年特困人员供养支出经费9万元。

结转下年5万元。

（二）中央直达资金使用情况

我镇无中央直达资金。
 （三）“三保”情况

2024年，坚持“三保”支出优先顺序，积极落实“三保”镇级主体责任，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格落实《涪陵区乡镇街道“三保”支出资金调度办法》，进一步规范我镇“三保”资金的调度和使用，坚持积极稳妥，有保有压的原则，优先落实“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重点保障镇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
（四）政府债务情况

我镇2024年未举借政府债务，限额、余额和新增债券均为0。

（五）预备费、结转结余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镇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5万元，政府性基金结转下年2018万元，按原项目纳入2025年预算安排支出。

（六）“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12.55万元，较上年减少0.78万元，降低5.85%，较年初预算数减少1.46万元，降低10.4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较上年减少0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减少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4年无因公出国（境），故无相应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较上年增加0.55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减少1.46万元，主要是按照年初预算，严格把关公务用车的管理、使用、维护。公务接待费较上年减少1.33万元，较年初预算数增加0万元，主要是厉行节约，落实好过紧日子措施。 

（七）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4年严格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涪陵委〔2020〕34号）文件精神，开展绩效目标运行管理工作，本镇的绩效管理水平得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得到提升。

（八）区级重点专项执行情况

我镇无重点专项。

（九）审计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

2022年、2023年、2024年未接受审计。

名词解释

1.  三保支出：指保工资、保运转和保基本民生。

2.  特殊转移支付：指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支持基层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央财政设立的特殊转支付。中央财政通过新增财政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渠道，统筹安排特殊转移支付资金。

3.  一般公共预算：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对国有资本实行存量调整和增量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并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绩效评价：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建立和健全财政支出的追踪问效和问责制度，对提高财政资金的规范高效运作程度、增加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和效益、促进政府财力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有效转变政府职能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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